关于拟将刘凤春同志转为中共正式
党员的公示

广大党员、群众：
在听取党小组和党员、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经支部委员会审查，拟将刘凤春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。根据发展党员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其有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刘凤春同志，女，汉族，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兴隆地村人，1985年3月出生，2006年参加工作，现任林东镇兴隆地村村民委员会委员。该同志于2023年8月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，预备期一年，到2024年8月22日预备期满。入党介绍人谢云杰，李诗航。该同志在预备期间表现良好。经党支部培养教育和考察，拟将刘凤春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，并于近期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其转正问题。
公示时间为2024年9月2日至2024年9月8日。公示期间，党员群众可来电，来信，来访，反映其在理想信念、政治立场、思想作风、工作表现、群众观念、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问题。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。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，要签署本人真实姓名。党支部将对反映人和反映问题严格保密，对反应问题进行调查核实，弄清事实真相，并以适当方式向反映人反馈。
监督电话：15326874560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林东镇兴隆地村支部委员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9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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